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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凌浩律师、穆铁虎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司

提供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公

司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且已向本所提供

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

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并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公

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决定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由董事

会负责召集。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

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股东登记办法等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6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月 31日。 

现场会议于 2016年 6月 6日下午 14：00在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召开，

由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与股东大会

通知所披露的内容一致。 

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进行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

计 23 人，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647,561,0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4.9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了表决，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统计数，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三）本次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四）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合法表决通过。本

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

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具体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 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682,5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宋尚龙、孙晓峰、徐德复、刘树森、王化民、陈继忠、张凤瑛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40,70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供热合同债权资产证

券化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

鹿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

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20、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公

主岭农村商业银行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719,2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 841,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789,8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反对 841,8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719,2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 841,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789,8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反对 841,8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719,2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 841,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789,8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反对 841,8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 

24、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

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25、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德惠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2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长春二道农商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2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在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额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7,523,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不包括 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593,9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

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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